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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教师发展学院
关于做好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

研修班学员推选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，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生态文旅区社会事业局,

工业园区综合服务局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《江

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，依法依规推动家庭教育的法制化与

科学化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人才队伍建设，积极落实家

庭教育指导师专业化培养，经研究决定，举办第二批淮安市家

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班培训活动。现将学员推选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选对象及条件

本次研修共招收学员 90 名，实行差额推选，根据推选资

料审核、面试确定最终参训学员名单。

推选对象应具备中级职称或承担心理和家庭教育工作，年

龄不超过 45 周岁（1980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，同时符合以下

条件：

1.政治素质过硬，师德师风高尚。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，以立德树人为己任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教育情怀。

2.有心理教育或家庭教育工作的经验，业务素质优秀，工

作成效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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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目标达成力强，主动发展意愿鲜明，有参与家庭教育的

学习能力和时间。

已参加过淮安市家庭教育宣讲师和指导师研修的人员，不

再参加此次研修班学员推选。

二、推选程序及方法

1.自主申报。积极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且有意愿参加淮安

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的教师申报。

2.组织推选。各单位根据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

修班学员推选对象及条件，依据分配名额（见附件 1）组织推

选上报人员。

3.材料报送。2025年 5月 24日前完成材料报送，推选申报

表及汇总表（见附件 2、3）加盖公章寄送淮安市教师发展学院 205

室，地址：淮安市清江浦区北京北路 19号，表格电子版发指定邮

箱：290071993@qq.com，联系人：徐万田，电话：0517-83518057。

附件：

1.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班学员推选名额分配表

2.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班学员申报表

3.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申报人员推选汇总表

淮安市教师发展学院

2025 年 5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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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班推选学员名额

分 配 表
序号 单位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职
1 清江浦区 4 4 6 6
2 淮安区 4 4 6 6 2
3 淮阴区 4 4 6 6 1
4 洪泽区 2 2 4 4 1
5 涟水县 4 4 6 6 2
6 盱眙县 4 4 6 6 1
7 金湖县 2 2 4 4 1
8 经济开发区 1 1 2 2
9 工业园区 1 1 2
10 生态文化旅游区 1 1 2
11 江苏省淮阴中学 2 1
12 江苏省清江中学 2 1
13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 1
14 淮安市新淮高级中学 1
15 淮安市实验小学 2
16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2
17 淮安市外国语小学 1
18 淮安小学 1
19 淮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1
20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1
21 淮安市级机关幼儿园 1
22 淮安市新星幼儿园 1
23 淮安市共青艺术幼儿园 1
24 淮安市实验小学幼儿园 2
25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幼儿园 2
26 淮安市外国语小学幼儿园 1
27 淮安越秀幼儿园 1
28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幼儿园 1
29 淮安技师学院 1
30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1
31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1
32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1
33 淮安文化艺术学校 1
34 淮安体育运动学校 1
35 淮安市淮航技工学校 1

汇总 37 33 51 44 15
总：180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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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班学员

申 报 表
姓 名 性 别 民族

照
片

出生日期 年 龄

职 务 工作时间

电子邮箱

地 址

手机号

微信号

最高学历 职 称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
师德师风

鉴定

家庭教育和

心 理 学 学

习、工作经

历(接受过

何种相关研

修 ,有过何

种相关工作

经历)

所在单位

意见
年 月 日

县(区)

教育局推

荐意见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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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第二批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修申报人员推选汇总表

填报县区/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学段学科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